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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民進黨團會議四月九日通過黨版國會改革方案中，最為重大的改革無非是將延續第八屆的
精神，朝向人民的國會、開放的國會、專業的國會三
大目標前進，其中由現行的雙召委制改為單一召委制
無疑是極為關鍵的一項改
革，但令人遺憾的是，民進黨卻基於認知上的錯誤，落入國民黨的陷阱，接受似是而非的理由，
而將其實施預計從第十屆立委才開始。

事實上，台灣在2016年，不僅和平成功地完成第三次政權
輪替及選出第一位女總統，而且因民進黨首次取得國會過半席次，甚至被認為是第一次真正的政
黨輪替。新政治新氣象，人民充滿高
度期待。猶如準總統蔡英
文所說的，今年是台灣政治的改革元年，在台灣人民已創造出最大的革新氛圍及空間後，國會的
改革工程也應把握這難得的契機認真推動。

未能採行單一召委制，一直是我國國會最令人詬病之處。
蓋議事實務上，立院委員會的召委主導法案的審理順序，責任重大，但若採兩位召委制，必然因
為政治立場不同互相爭執，在排案的時候有所衝突、爭議，導致委員會效率低落與程序混亂的乖
離現狀，揆諸各國有效率的國會，應該僅有一個完整的立法計劃，再由擔任召委委員者規劃制定
法案的審查程序，
方能促進國會提高效率，換言之，即
由委員會中選出單一召委，
方能達道委員會專業且公開之立法效率。如此一來才能強化委員會專業，建立健全與專業化的委
員會制度。

更進一步言，
常設委員會在立法過程中具有專家立法、監督行政機關、內部整合、蒐集資訊、及篩選法案之功
能。國會立法越來越專門，專門性的議案必須由具有專門知識的立委來處理。但目前每個委員會
都有召集委員二人，造成議程割裂安排，不僅讓每一法案均無法充分討論審查，更正好提供行政
權個別突破點，使行政權可藉由個別說服召委來割裂議程。而由對議事不熟悉的新科立委擔任召
委，召委的權威無法建立，更難以妥適處理及監督日益擴張的行政權。多召委制導致召委權威無
法建立，使得召委的地位因多重召委意見分裂而遭到弱化，甚至讓召委職位淪為政治分贓。

但此議一提出，即遭國民黨籍立委汙衊「單一召委制」乃為民進黨在國會擁有絕對的人數優勢量
身訂作，如此一來幾乎等同往後不會再有在野黨召委的出現。例如國民黨立委盧秀燕：就說「如
果說他們在國會裡面做這方面限制，不希望在野黨的人有擔任主席的機會的話，那我覺得跟蔡英
文總統的宣示(不整碗捧去)
是違反的。」國民黨立委王育敏：「我們不希望人數多，就變成國會的多數暴力。」

藍營企圖抹黑單一召委制係民進黨陰謀的謬論原在意料之中，但較令人訝異的乃是民進黨委員卻
未予駁斥，反而附和宣稱為避免外界質疑民進黨是多數黨才修改召委制度，所以下屆才予以實施
。這實在是陷入敵人陷阱而自縛手腳之舉。而追溯其更根本的源由實在於現時國內提到政黨比例
代表時，其計算方式皆一律採取最早可溯及1840
年訂出美國眾院各州應選名額的Hamilton-Method，或者是歐洲由英國律師 Thomas Hare
及德國數學家Horst F. Niemeyer
所共同發明，類似的比例計算方式 Hare-Niemeyer-Verfahren
。這種中文普遍稱為「最大餘額法」的計算方式，適用的範圍包括香港立法會的比例代表名額，
我國不分區立法委員席次的分配(選罷法第67條)、各種獨立機關(NCC、前公審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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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3條之3
關於政團在委員會席次分配方式的政黨比例代表皆然，此一計算方式雖可算出各政黨比例代表之
席次，但卻因其採積分法分析原理(Integrales
Verfahren)
，無法訂出席次先
後順序，故其適用範圍有其先天上侷
限。更遺憾的是2002年當初在修訂「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
時，國民兩黨主其事者仍出於「政治分贓」之權力計算私心，而非發自出改革國會制度之善念，
故於同法第3條之4有關召委之規定仍
舊維持雙召委制，刻意
未同時引進其他常設委員會有關召委的其
他比例計算法
，以致多數立委及國人誤以為別無他法，故而前述單一召委之制度長久無法建立，此亦長期為國
內憲法學者眾所詬病之缺陷。

實則在政黨比例實施最
為徹底的德國，其先後發展出四種政黨比例計
算方式，其運用範圍涵蓋聯邦眾議院議員的選舉、聯邦眾議院院內各常設、任務型
委員會人數與召集委員之分配上，皆按其特性，且與時俱進地適用不同計算方式。
蓋這四種不同的計算方式，其背後皆有朝野政黨如何呈現其政策影響力與其政治權力消長的意涵
在內，故台灣亦應考慮是否
師法德國之政黨比例計算方式，就其已存以增量法分析原理(Inkrementelle
Verfahren)
為基礎的三種計算國會委員會召委比例暨選擇順序計算方式中，選擇最切合台灣民主政治發展需
要的一種，以下僅就此三種計算方式分別簡要說明如下。

一、頓特法（d'Hondt
method）[1]。
其規則為把每一黨團人數除以自然數的一、二、三、直至委員會召委順序及席次數目分配完畢為
止：以目前我國立法院設有8
個常設委員會計算，將每個黨團的人數除以1、2、3、4、5
（見下表）。即可獲得各黨團在8個委員會中召委選擇順序及席次分配之結果（顯示為粗體）。

各黨團
人數/

/1 /2 /3 /4 /5 /6 /7 /8 召委及委
員席次與
順序(*)

民進黨 68(*1) 34(*3) 22.666(*4)17(*6) 13.6(*7) 11.333 9.714 8.5 5
國民黨 35(*2) 17.5(*5) 11.666(*8)8.75 7 5.833 5 4.375 3
時代力
量

5 2.5 1.666 1.25 1 0.833 0.714 0.625 0

進一步解釋之，依此方式計算結
果，在現時立院生態下，民進黨可在8個常設委員會中取得5席召委席次，而其優先選擇順序依計
算結果大小排列為第1、3、4、6、7，相對的，國民黨可取得3席召委席次，而其選擇順序為第2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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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民進黨黨團雖然可以推出一個黨團成員以擁有第一優先選擇權，，而選擇想加入的委員
會，而成為眾人最想要的委員會召委，但擁有第二順位選擇權的國民黨，以此方式不僅不會有大
黨整碗捧去的多數
暴力，而且在野黨也不至於都只能撿
到冷門委員會的召委。其後各個委員會中各黨團的席次比
例，亦依此一順序一再重複下去，直至所有黨團的所有成員都依序選入其所欲加入之委員會(要遵
守法定各委員會成員數的上限)為止，類似我國「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3條之3的規
定。當然，黨團內部如何排定每位成員的選擇順序，乃屬於黨團內部自行協商分配之「家務事」
。

並且，在德國長期的民主實踐中，甚至已發展出預算會期之預算委員會召委必然禮讓給最大在野
黨，而為了貫徹保護小黨所發展出的「基本代表」(Grundmandat)概念，取得最多席次召委之大
黨，也會將最後一個召委席次讓給原本一席都分不到的次最小或最小黨團(以台灣立法院為例，民
進黨應禮讓一席召委給時代力量)。甚至，其進一步地尊重個別政黨之起源及專業，會將特定委員
會之召委禮讓給該黨，例如勞動相關委員會由社民黨籍議員擔任召委，環保相關委員會召委則由
綠黨黨團指派。台灣當然毋須一下子就走得如此之遠，畢竟其乃需透過長期的政治實踐才能形成
如此良性之共識，但實施合理的召委比例代表制則是應盡速且極易達成之國會改革目標。

二、聖拉古計算法（Sainte-Laguë
method）。
基本規則為：將每一黨團人數除以自
然數中的奇數一、三、五等，直至委員會召委順序及席次數目分配完畢為止：

/

/1 /3 /5 /7 /9 /11 /13 /15 召委及委員

(*)
民進黨 68(*1) 22.666(*3) 13.6(*4) 9.714(*6) 7.555(*7) 6.181 5.230 4.533 5
國民黨 35(*2) 11.666(*5) 7(*8) 5 3.888 3.181 2.692 2.333 3
時代力量 5 15,000 10,000 7,500 6,000 5,000 4,286 3,750 0

三、聖拉古改良計算法（Sainte-Laguë/Schepers
method），其目的在於更能顧及小黨的利益
，為德國聯邦眾議院之現行規則，其計算方式乃將每一黨團人數除以0.5、1.5、2.5、3.5、4.5
（見下表）。

各黨團人數/ /0.5 /1.5 /2.5 /3.5 /4.5 /5.5 /6.5 召委及委
員席次與
順序(*)

民進黨 136(*1) 45.333(*3) 27.2(*4) 19.428(*6) 15.111(*7) 12.363 10.461 5
國民黨 70(*2) 23.333(*5) 14.7(*8) 10 7.777 6.363 5.384 3
時代力量  10 3.333 2 1.428 1.111 0.909 0.76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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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
知，在採比例代表制已超過兩世紀的歐美民主國家，不可能僅有一套完全獨利於執政黨的比例代
表計算方式，否則一旦下一屆國會情勢翻盤，不是又讓在野黨佔盡便宜，如此這種贏者全拿的惡
性循環弊端，怎能與其服從多數、尊重少數之民主信念相合，故台灣若能採納在歐美國家行之多
年，顧及實質黨團政治實力的其他比例代表計算法，則在本屆即可實施單一召委制，而無須等到
2020年才付諸實行，蓋單一召委制對於我國國會的改革絕對是極具關鍵性的重點之一，實不容再
推遲延用惡習。

[1]頓特法（d'Hondt
method）從1946年至1970
年適用於德國眾議院的常設委員會召
委及成員席次分配上，1970年至1980年曾短暫使用聖拉古計算法（Sainte-Laguë
method），自1980
年之後，即第九屆聯邦眾議院起，則由聖拉古改良計算法（Sainte-Laguë/Schepers
method）
取而代之至到今日。原因乃在於前者本質上會造成比例扭曲而較不利於小黨，在極端的案例裡甚
至可能完全只照顧到最大黨。為了改良此一缺點，故有最後者之發明及應用。

[2]
現實立法院中有四個黨團，分別為民進黨、國民黨、時代力量及親民黨。由於不管依何種公式或
計算方法，連
擁有五位成員的時代力量黨
團都無法分配取得一席召委，更遑論僅有4席的親民黨團，為節省篇幅故不予列入計算。

作者林雍昇  為 德國科隆大學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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